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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光环加持
心理逐渐失衡

“高校教师”“名校研会主席”“证券公

司投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前，李镭辗转

于高校、知名医药公司和证券公司投行部，

成长历程可谓顺风顺水。进入公务员队伍

后，他成为系统内既懂金融又掌握高科技

行业发展走向的复合型人才，为深圳赢得

过多项国家级荣誉。有人曾评价道：“李镭

看企业看项目眼光毒辣，一个初创期公司

有没有发展前景，其判断甚至比专业投资

机构更准确。”

如果把个人的专长用在干好本职工作

上，李镭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随着职务

不断升迁，他的“心理失衡”也越来越严

重。“收入相比平时接触到的金融、高新企

业的中高层、骨干有一定差距，加上‘八项

规定’后，车补、出差标准等大幅降低，接待

费用取消，而作为处长又与同级别非领导

职务待遇完全一样，觉得付出与回报不成

比例。”李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写道。

理想信念一旦动摇，纪律防线失守是

迟早的事。个人笔记本电脑中几乎全是跟

投资有关的资料，党的政治理论资料却不

见踪影；谈话中提到投资立刻眉飞色舞，谈

到政治学习就语焉不详；对于有实力的企

业极为热情，亲自指导项目申报，对于不感

兴趣的企业态度不冷不热，企业人员想跟

他见一面都难；党的十八大之后，多次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甘于被“围猎”，接受私

人老板旅游资助……李镭沉迷于自己业务

能力强、身价高、人缘好的假象中，逐渐丧

失底线，开始滑向犯罪的深渊。

拒收红包礼金
意在公司股权

身处关键部门，手握巨额的企业扶持

资金，李镭曾经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从未

向企业索贿，拒收企业为感谢自己送的现

金、购物卡超过30次，金额累计超过400

万元”。的确，据部分行贿人反映，李镭一

开始对于礼金红包，甚至贵重礼品大都拒

绝，给人造成正直清廉的假象，但接触久了

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李镭不是不爱财，

其觊觎的是利益更大的股权。

早在2005年至2009年，作为深圳市

发改委负责项目审批的承办人，李镭便利

用职务便利，通过告知项目申报信息、协调

项目申报等方式，帮助某医疗公司向国家

发改委申报产业化资助项目，助其获得政

府无偿扶持资金2000多万元。事后，自认

为“高智商”的李镭主动向该企业董事长梁

某提出购买公司原始股的要求。为了表示

感谢以及希望继续得到项目申报方面的支

持，2009年下半年，梁某以每股5元的价

格向其出让1万股原始股。随后该公司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待股票解禁后，李镭通过

将该股票套现获利122万元。

第一次尝到了认购原始股获利的甜头

后，李镭驾轻就熟地建立起一套自己以权

换钱的模式。此后，他先后利用职务便利

帮助某科技公司、某环保公司向深圳市发

改委成功申报政府扶持资金和政府投资项

目，分别获得政府股权投资或产业扶持资

金7500多万元和2700多万元。事后，他

从某科技公司以1.5元每股的价格购入50

万股原始股，从某环保公司收受干股50万

股。据核算，李镭从这两笔股权交易中获

利高达550万元。

精心设计代持
订立攻守同盟

“对廉洁自律的认识停留在‘不收钱、

不送钱、不收大额购物卡，就没大事’上。

对于十八大后的很多新规定，我实际上根

本不清楚，以至于在接受组织调查后，都不

认为自己购买公司原始股已构成违纪违法

行为。”李镭的自白显示出他对党纪国法的

无知，但他之所以敢三番五次通过认购原

始股的方式获利，更大的原因在于自以为

“天衣无缝”地精心设计了一条“生财之

道”。

在向某医疗公司提出购买原始股的要

求时，李镭是以其妻子名义签订的原始股

委托持股协议；在认购某科技公司原始股

时，李镭也是通过关联人将认购款转账到

公司指定账户，并以关联人的名义签署的

股权代持协议；在收受某环保公司赠送的

干股中，李镭又是要求该公司股东代持并

确认了相关事宜。无论是口头约定行贿人

代持，还是通过家属或朋友代持，李镭看中

的都是非上市公司原始股比较隐蔽，难以

从公共渠道发现关联的特性。

除了精心设计股权代持，李镭还企图

与行贿方建立攻守同盟。由于双方都清楚

认购原始股难以查明的特点，2017年11

月，李镭和行贿人在接受调查伊始都守口

如瓶，仅交代收送过过节礼金红包、烟酒礼

品、购物消费卡等“四风”问题，对股权一事

只字不提，加之个别股权投资时间较早、投

资协议等关键证据取证较难，导致案件的

进展一度不太顺利。经过一个多月的鏖

战，办案人员终于找到股权投资协议这一

关键证据，并突破多名股权行贿人，打造了

李镭收受股权贿赂的完整证据链条，将一

干人等绳之于法。

屋内闯入不速之客

2017年4月30日晚10时许，何先生

回到自己租住在武汉市江汉区的房屋，不

料刚开门进屋，身后就跟进来几个人。“陈

某在哪儿？”其中一名光头男子恶狠狠地问

道。“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何先生觉得莫

名其妙。“装傻！”啪，光头男子甩了何先生

一耳光，“陈某就住这里，他欠我们20万

元，不说出他在哪儿就对你不客气！”接着

另一名红衣男子也边甩何先生耳光边逼问

陈某的下落。无辜被打的何先生还没反应

过来，一名花衣男子又上前一把抢走了他

的手机，并强行搜他的身，翻出钱包后，便

问其手机和银行卡密码。何先生不愿告知

银行卡密码，花衣男子便从房间抽屉里翻

出一把剪刀，一手掐住何先生脖子，一手用

剪刀抵住其后背，逼问其银行卡密码，未达

目的，又边打耳光边问其认不认识陈某。

何先生反复说自己不认识他们要找的人，

三人就在屋子里到处乱翻，花衣男子还顺

手拿走了抽屉内的一张银行卡。一小时

后，何先生的弟弟回来了，见状不对想报

警，遭三人辱骂和威胁。在给三人看了身

份证和租房合同后，三人确认兄弟俩的确

不认识他们要找的人，方才扬长而去。

检察院提出抗诉

几天后，警方将闯入何先生房间的王

勇盛、张虎、李军三人抓获。房东向公安机

关证实，三男子要找的债务人其实是前房

客，早已退租离开。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

经审查认为，王勇盛等三人强行入室并抢

走他人手机和银行卡的行为已涉嫌抢劫

罪，遂以该罪名将三人提起公诉。然而，一

审法院却认为，该案中关于抢劫手机的情

节，被害人、被告人及证人的说法均不一

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仅认定三人构成

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三人有期徒刑

一年零四个月，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江汉区检察院提出抗诉。武汉市检察

院收到案卷后，办案检察官详细梳理了三

名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

发现除被告人王勇盛一直拒不认罪外，其

他两名被告人及证人、被害人的说法均一

致，证实王勇盛通过殴打、威逼方式抢走被

害人手机及银行卡并带离现场，且小区监

控视频也拍下了王勇盛将手机拿下楼交给

他人的过程。

“这些证据说明，王勇盛主观上具有非

法占有财物的故意，其行为已超出了寻找

债务人的范畴，在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应

当由其一人承担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另外

两名被告人由于没有抢劫的主观意图，因

而只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检察官解释。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单纯用非法侵

入住宅罪并不足以完整评价王勇盛的行为，

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手段劫取被

害人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支持检察机

关的抗诉意见。日前法院以抢劫罪改判王

勇盛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00元。

讨债弄错对象，闯入他人家中又打又抢
经检察院抗诉，其中一人被改判抢劫罪

《检察日报》周晶晶 胡珣

大晚上家中突然闯入陌生人，莫名其妙遭暴力恐吓，还被抢走手机，在湖北武汉租房居住的何先生经历了糟心一

夜。他报警后发现，原来竟是三名讨债人搞错了讨债对象的住处。随后三名讨债人被抓，一审法院认定主犯仅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罪，检察机关却认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提出抗诉后得到二审法院认同。因罪名改变，主犯刑期由一年零

四个月变为四年。

宣称自己从未索贿，实际上不收现金收股权
自认为“高智商”的官员锒铛入狱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被告人李镭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2018年6

月，听到法庭的庄严宣判，深圳市发改委能源与循环经济处原处长李镭做梦也没想到，自己

眼里所谓“小的违纪行为”最后会酿成锒铛入狱的恶果。

近年来，行受贿手段不断翻新，双方往往采取自认为更隐蔽、更不着痕迹的方式进行权

钱交易。李镭便是自作聪明地用“一手批扶持资金、一手购买原始股”的新型职务犯罪手

法，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纪律和法律的“底线”。昨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该案详情。


